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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汽车维修技术信

息公开备案工作指南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交办运〔2015〕179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各有关企业、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

印发的《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实施管理办法》（交运发〔2015〕

146号）要求，有效实施我国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制度，交通

运输部制订了《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备案工作指南（暂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2015年 12月 3日 

 

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备案工作指南（暂行） 

 

为有效实施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制度，做好汽车维修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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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备案管理工作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汽车维修

技术信息公开实施管理办法》（交运发〔2015〕146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工作职责 

交通运输部负责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备案组织与管理，具

体技术服务工作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

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汽车运输技术中心”）承担。 

二、备案主体 

汽车生产者是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备案的责任主体，主要包括

以下两类： 

1. 汽车生产者（国产），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生产汽

车产品并以其名义颁发产品合格证的企业。 

凡属于集团公司统一颁发企业集团旗下产品合格证的，由集

团公司进行备案；属于分公司、子公司颁发产品合格证的，由分

公司、子公司进行备案。 

2. 汽车生产者（进口），是指从中国境外进口汽车产品到境

内销售的企业。 

若某一汽车生产者同时是汽车生产者（国产）和汽车生产者

（进口）的，视为两个生产者，应分别进行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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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初次备案 

1.应提交材料：汽车生产者凡是初次备案的，应提交以下文

件材料，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《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承诺》（见附件 1）； 

（2）《汽车生产者基本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 

（3）《汽车车型目录及公开方式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。 

2.材料报送：所有备案材料由汽车生产者加盖企业公章后，

通过邮寄方式或指派专人将文件材料报送至汽车运输技术中心。 

3.材料审查：汽车运输技术中心收到备案材料后，应对汽车

生产者所报送的文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主要审查文件材料的完

整性和信息填写的规范性。材料齐全且满足备案要求的，中心予

以备案通过。 

对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填写不规范、信息内容有误的，中心

不予以备案，由汽车生产者进行修改完善，重新提交相 

中心应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材料

审查。如有补充、修改、完善相关材料的，以重新收到材料之日

起计。 

4.备案回执：汽车生产者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，汽车运输技

术中心予以备案通过，并出具回执证明，完成信息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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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车型备案 

汽车生产者初次备案通过后，对于新车型上市，汽车生产者

应在新车型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，且在新车型维修技术信息公开

前向汽车运输技术中心完成该车型信息申报，车型上市之日的计

定以获得 CCC 认证日期为准。对于老车型，汽车生产者应按照

《办法》规定时限，完成车型信息备案及维修信息公开工作。 

汽车生产者应准确填写新车型有关信息，并向汽车运输技术

中心报送《汽车车型目录及公开方式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

中心应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的形式审

查。如需修改，以重新收到材料之日起计。 

五、备案信息变更 

汽车生产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汽车生产者应及时更新备

案，并向汽车运输技术中心提交有关材料。 

1.若企业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重新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汽车生产者基本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 

（2）《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承诺》（见附件 1），企业名称、

法人发生变化时需提供； 

（3）《备案信息变更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4）。 

2.若汽车车型目录信息或信息公开的方式、渠道、网站名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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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址及监管账号、密钥等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重新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汽车车型目录及公开方式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； 

（2）《备案信息变更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4）。 

汽车运输技术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

成材料的形式审查。如有补充修改的，以重新收到材料之日起计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1.备案材料语言：备案材料应采用简体中文书写。 

2.备案材料文档格式：备案材料文档应同时具备电子文档和

纸质文档，备案时应同时提交两种文档。 

电子文档应采用通用、便于操作的文件格式。表格文件采用

Excel或 Word 格式，扫描件采用 JPG或 PDF格式。表格文件由

汽车运输技术中心提供下载。 

3.备案信息系统：备案信息系统启用后，由汽车运输技术中

心导入有关备案信息，并向汽车生产者授权、开通访问权限，提

供网络平台使用帐号和初始密码，由汽车生产者自行进行备案信

息上传管理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，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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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 编：100088； 

电  话：010-62079575、62079205； 

传  真：010-62079205。 

 

附件： 

1.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承诺 

2.汽车生产者基本信息登记表 

3.汽车车型目录及公开方式信息登记表 

4.备案信息变更登记表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局，各有关行业

协会，部人事教育司。 


